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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69. 关于为了和平而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了解与合作 
的高级别对话 

 大会, 

 回顾其 2006 年 12 月 20 日题为“为了和平而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了

解与合作”的第 61/221 号决议，特别是其中决定与这方面的其他类似倡议协调，

在 2007 年举行一次关于开展宗教间和文化间合作促进在宗教或信仰自由和文化

多样性问题上的宽容、了解和普遍尊重的高级别对话， 

 认知到各种相辅相成、相互包容的倡议的发展情况，如在实施不同文明对话

行动计划方面的进展、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的任命以及在国家、区域、区域间

和国际各级提出的其他宗教间和文化间倡议， 

 1. 决定于2007年 10月 4日和 5日举行部长级或尽可能高级别的关于为了

和平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了解与合作的高级别对话，并决定其组织安排如下： 

 (a) 举行三次全体会议，即 2007 年 10 月 4 日上午一次，10 月 5 日两次； 

 (b) 高级别对话的总主题将是“开展宗教间和文化间合作促进在宗教或信仰

自由和文化多样性问题上的宽容、了解和普遍尊重”； 

 2. 又决定于 10 月 4 日下午由大会主席主持，举行一次由民间社会代表、

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代表参加的非正式互动听证会； 

 3. 请大会主席与会员国协商，同时考虑到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联合国

的有关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代

表的看法，确定参加非正式互动听证会的受邀者名单及听证会的确切形式和组织

办法，并编写一份关于非正式互动听证会工作安排的资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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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又请大会主席在其闭幕词中介绍非正式互动听证会的重点内容，并于稍

后分发听证会的讨论摘要； 

 5. 邀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与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基金和方案以

及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相关机构合作，为筹备高级别对话和非正式互动听证会作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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